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

项 目 名 称    回收处理泔水（废弃动植物油脂）500t/a项目
建 设 单 位    福州天泰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袁宝淦
联  系  人           袁宝淦
联 系 电 话           13960830900
邮 政 编 码              350000

邮 寄 地 址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制
说     明

1.本验收申请替代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1〕214号文件和环发〔2002〕97号文件中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建设项目的环保验收申请。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项目的环保验收申请仍执行环发〔2001〕214号文件和环发〔2002〕97号文件。

2.本验收申请表为建设单位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必备材料之一，需在正式申请验收前按要求由建设单位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封面页建设单位需加盖公章。

5.本报告属省级审批须一式5份，属地市审批须一式4份。

6.本报告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  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验收申请）
	回收处理泔水（废弃动植物油脂）500t/a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回收处理泔水（废弃动植物油脂）500t/a项目

	建设地点
	福州市寿山乡红庙村青石桥自然村

	行业主管部门或隶属集团
	福州天泰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福州市晋安区环境保护局，2015年11月4日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项目设计单位
	

	环境监理单位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100

	环保投资（万元）
	20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16年

	同意试生产（试运行）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审查决定文号、日期
	

	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试运行）日期
	2017年3月


表二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备  注

	建设内容（地点、规模、性质等）
	福州天泰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回收泔水（废弃动植物油脂）500t/a项目位于福州市寿山乡红庙村青石桥自然村，工程总投资100万元，总用地面积6667m2，生产规模为回收处理泔水（餐饮废弃动植物油脂）500t/a，处理后产生的硬脂酸和甘油半成品302t/a，为油状物质，作为生物柴油生产原料送厦门等地方的生物柴油公司进行生物柴油的生产。建设性质为新建。
	福州天泰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回收泔水（废弃动植物油脂）500t/a项目位于福州市寿山乡红庙村青石桥自然村，工程总投资100万元，总用地面积6667m2，生产规模为回收处理泔水（餐饮废弃动植物油脂）500t/a，处理后产生的硬脂酸和甘油半成品302t/a，为油状物质，作为生物柴油生产原料送厦门等地方的生物柴油公司进行生物柴油的生产。建设性质为新建。
	

	生态保护设施和措施
	
	
	

	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污水处理：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经沼气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CODcr≤500mg/L、BOD5≤300mg/L、氨氮 无），并定时运送至红庙岭渗滤液处理厂处理。

噪声：锅炉风机、鼓风机等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昼间标准（≤60dB）。

废气：锅炉废气达到（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表2新建锅炉标准，即烟囱高度≥8h，颗粒物≤30mg/m3，SO2≤200mg/m3 ，NOx≤250mg/m3；恶臭气体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厂界浓度限值二级标准NH3≤1.5 mg/m3，H2S≤0.06 mg/m3，臭气浓度小于20（无量纲），厂界设置20m卫生防护距离。

固体废物：做好生产固废的分类收集，生活垃圾、沼气池污泥、生产过程产生的压榨废渣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污水处理：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经沼气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CODcr≤500mg/L、BOD5≤300mg/L、氨氮 无），并定时运送至红庙岭渗滤液处理厂处理。

噪声：锅炉风机、鼓风机等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昼间标准（≤60dB）。

废气：锅炉废气达到（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表2新建锅炉标准，即烟囱高度≥8h，颗粒物≤30mg/m3，SO2≤200mg/m3 ，NOx≤250mg/m3；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经集中收集后采用生物菌剂技术处理后低空排放，恶臭气体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厂界浓度限值二级标准NH3≤1.5 mg/m3，H2S≤0.06 mg/m3，臭气浓度小于20（无量纲），厂界设置20m卫生防护距离。

固体废物：做好生产固废的分类收集，生活垃圾、沼气池污泥、生产过程产生的压榨废渣集中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其他相关环保要求
	
	
	


注：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就项目设计、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予以介绍。
表三   验收组意见

	组长：（签字）


表四 验收组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表五 行业主管部门、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公  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公  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六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榕晋环验（2017）002号

福州天泰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规定，现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及防治污染设施建设情况。福州天泰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福州市寿山乡红庙村青石桥自然村，2015年11月我局批复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同意该项目建设，项目主要生产餐饮废弃动植物油脂，处理后产生的硬脂酸和甘油半成品，与厦门卓越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合同，作为生物柴油生产原料。
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于2017年5月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出具的榕环测（2017）第YS2062号及（2017）第YS2062 -1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表明废水、噪声 、废气项目符合审批标准。

三、验收现场检查情况及验收意见。经现场核查，福州天泰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落实环保审批意见，厂区实现雨污分离，与红庙岭海峡环保有限公司签定废水处理协议，少量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沼气池处理后，定时由槽车运至红庙岭渗滤液处理厂处理，沼气池污泥、压榨废渣与福建恒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定固废合同，用于有机肥生产。根据榕环测（2017）第YS2062号竣工（2017）第YS2062 -1号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四、下一步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做好污水外送和固废管理台帐，加强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项目验收后，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发生重大改变，应重新报批。
                                                     (公  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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